
２０21 年 3 月6 日 星期六
责编：陈玉婷 美编：陈凤翔 校对：池翠萍

05

各位代表：
我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托，作关于《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草案）》的说明。

一、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

香港回归祖国后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 香
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选举制度包括行政长官的产生
办法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
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
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确保“爱国者治港”，有
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 香港回归以来，国家始终坚持全面准确贯
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
坚持依法治港， 维护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定的香港
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 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
展，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 同
时必须看到，近几年来，特别是2019年香港发生“修
例风波”以来，反中乱港势力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公
然鼓吹“港独”等主张，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平
台、 立法会和区议会议事平台或者利用有关公职人
员身份，肆无忌惮进行反中乱港活动，极力瘫痪香港
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运作， 阻挠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依法施政；策划并实施所谓“预选”，妄图通过选举掌
控香港立法会主导权，进而夺取香港管治权；一些外
国和境外势力通过立法、 行政等方式和驻港领事机
构、非政府组织等渠道公然干预香港事务，对我国有
关人员粗暴进行所谓“制裁”，明目张胆为香港反中
乱港势力撑腰打气、提供保护伞。 这些行为和活动，
严重损害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
严重挑战宪法、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权威，严重
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严重破坏香港社会
大局稳定， 必须予以坚决反对并采取有力措施防范
和化解风险。

香港社会出现的一些乱象表明， 香港特别行政
区现行的选举制度机制存在明显的漏洞和缺陷，为
反中乱港势力夺取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提供了可
乘之机。 为此，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完善香港特别行政
区选举制度，消除制度机制方面存在的隐患和风险，
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确保在香港特
别行政区依法施政和有效治理， 确保香港“一国两
制”实践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早在1984年6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港人
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 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
的港人来治理香港。 ”“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
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
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香港自古以
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
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 直辖于中央人民政
府。“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应有之义。香
港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以及行政机
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组成人员的规定，贯穿着由
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的原则，要求行政长官、
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
官和其他司法人员都必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 2019年10月，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
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
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坚持

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
人治港”。 2021年1月27

日， 习近平主席在听取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2020年度述职报告时强调， 香港由乱及治的重大转
折，再次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那就是要确保“一国
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
这是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事关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只有做到“爱国者治港”，中央
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才能得到有效落实，宪
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维护，各
种深层次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香港才能实现长
治久安， 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
献。 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选举制度，包括行政长官
的产生办法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必须切实贯彻和
全面体现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的政治原则
和标准并为此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

二、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
总体要求、重要原则、基本思路和推进方式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总体要求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从
制度机制上全面贯彻、体现和落实“爱国者治港”的
原则，确保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港力量手中，确
保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

贯彻上述总体要求， 必须遵循和把握好以下重
要原则。 一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方针。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
体系，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把坚持
“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对特别行
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结合
起来，为“爱国者治港”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 二是坚
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确保国家牢牢掌
握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主导权， 全面落实
香港国安法，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坚
决防范、 制止和惩治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
和利用香港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 三是坚
持依法治港。 维护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
别行政区宪制秩序， 在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轨道上完
善有关选举制度和相关机制，严格依照香港基本法、
香港国安法、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定和香港
本地法律组织有关选举活动， 提高依法治理能力和
水平。四是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发展符合香港实际情
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民主选举制度，依法保障香
港同胞广泛的、均衡的政治参与，依法保障香港永久
性居民依法享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团结一切可
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凝聚香港社会正能量。 五是提高
香港特别行政区治理效能。 健全行政长官对中央人
民政府负责的制度， 维护行政主导的香港特别行政
区治理架构和运行机制，支持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
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确保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和治理体制机制顺畅、有
效运行。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总体思路是：
以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重新构建和增加赋
权为核心进行总体制度设计， 调整和优化选举委员
会的规模、组成和产生办法，继续由选举委员会选举
产生行政长官， 并赋予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较大比
例的立法会议员和直接参与提名全部立法会议员候
选人的新职能， 通过选举委员会扩大香港社会均衡
有序的政治参与和更加广泛的代表性， 对有关选举
要素作出适当调整，同时建立全流程资格审查机制，
进而形成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 有香港特色的新
的民主选举制度。

香港特别行政区目前实行的选举制度，是根据香
港基本法有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解释和决定
以及香港本地有关法律规定确定的。香港基本法第45
条、第68条等作出了原则性规定，香港基本法附件一

和附件二以及有关修正案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中
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在综合分析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
认为有必要从国家层面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有
关选举制度，主要是修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
产生办法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同时，考虑到保持香
港特别行政区相关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本次完善
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选举制度，可以只修改香港基本
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不涉及修改香港基本法正文。 中
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经认真研究并与有关方面沟通后，
提出采取“决定+修法”的方式，分步予以推进和完成。
第一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香港国安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
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明确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
举制度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修改完善的核心要素
内容，并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决
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第二步，全国人
大常委会根据宪法、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和全国
人大有关决定，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
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 修订后的附件一
和附件二将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新的民主选举
制度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在国家层面完成对附件一
和附件二的修订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将据此对本地有
关法律作出相应修改。

2021年2月27日至28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国
务院关于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和有关
建议的报告》。 会议同意国务院这个报告提出的关于
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建议。 在此基
础上，根据宪法、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的有关规
定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决定， 结合香港特
别行政区具体情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拟订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
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后决定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

三、关于决定草案的内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分为导语和正文两部分。 导
语部分扼要说明作出这一决定的目的和法律依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拟作出的相关决定，是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第二项、
第十四项、第十六项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充分考虑了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选举制度的现实需要和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具体情况， 就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推动适合香港实际的民主政治制度发展，
作出新的宪制性制度安排。 这一制度安排，符合宪法
规定和宪法原则，符合香港基本法，具有坚实的政治
基础和法治基础，将确保实现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
人治港”，有力保障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决定草案正文部分规定了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
政区选举制度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修改完善的核
心要素内容， 同时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根据本决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中
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在研究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的过程中， 统筹考虑了作出本决定和下一
步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有关问题，并
已作出相应的工作安排。 全国人大作出本决定后，全
国人大常委会将根据本决定会同有关方面及早启动
相关修法程序，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修
订后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经依法公布施行
后，原附件一和附件二以及有关修正案同时废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和以上说明，请审议。

·新华社·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2021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王晨


